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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7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實施目的 

為使休閒遊憩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理論與實務結合，提升產業實務

經驗並建立正確工作態度及職場適應力、競爭力，特依據本校「銘傳大學學

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系級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組成方式與任務 

一、 本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成立「校外實習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委員會由學系主管、實習輔導教師、導師及業務承辦同仁組

成，必要時得邀請學生、業師參與。以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系級「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制定學系「校外實習實施細則」。 

(二)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三)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四)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五)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六)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七)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八) 選任實習輔導教師。 

(九)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三條 學系實習課程型態及實習時數 

一、 實習課程名稱、實習課程選別及學分數(依學生入學當學年課程架構為

憑)。 

(一) 休憩實務實習：必修，2學分 

(二) 企業實習進階：選修，3學分 

(三) 職場實務專題：選修，3學分 

(四) 海外進階實習：選修，3學分 

二、 實習時數規定：本系實習課程之學分與實習時數對應，依教育部及《銘

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換算：每學分至多不超過80小時，並

與課程架構及學分規定一致。若學生實習屬於僱傭關係，並已投保勞工

保險，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可能需配合實習機構延長工時或加班。 

三、 實習期間：「休憩實務實習」為本系學生基礎實習，學生原則上應於大

四上學期完成基礎實習；如因境外實習或其他特殊情況，得經委員會核

准，於大四下學期完成。完成「休憩實務實習」且實習表現優異之同學

方可申請大四下學期進階實習課程「企業實習進階」及「職場實務專

題」，若為境外實習，須再額外加選「海外進階實習」，有意申請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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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之學生，請於大四上學期10月份向學系提出申請，並須於學生實

習前完成實習合約書簽訂。 

第四條 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須經本系「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列入「休閒遊憩管理學系校外實

習機構一覽表」。若學生擬新增尚未通過審查之機構，須填寫「休閒遊憩管

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並於規定期限內向學系提出申請。學系將指

派實習輔導教師進行初步評估，經「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可認列為校外

實習機構，並辦理後續實習合約之簽訂。凡未經「委員會」審核通過者，一

律不得列入實習課程。 

第五條 實習流程 

一、 學生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須辦理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

計畫書、家長同意書及實習合約等相關文件。 

二、 實習開始前，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文件繳交及保險相關事宜。 

三、 為順利認列實習學分，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繳交以下文件：實習合約、

家長同意書、保險證明、實習時數表、實習考核表、雇主滿意度問卷及

實習心得。所有文件須按照規定格式與期限繳交，逾期或未依規定辦理

者，將不予受理。 

第六條 實習合約與保險 

一、 學生赴實習機構實習前，需與實習課程輔導教師及實習機構共同擬定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並簽訂實習合約，前項合作機構如為公部門，實

習合約得以公函替代之。 

二、 學生校外實習應簽訂三方契約（學校、實習機構、學生），契約內容應

明定學生權益保障事項，包括實習津貼、工時安排、職業安全及保險等。

如以公函替代契約，應至少載明實習內容、時程與保險等必要事項；其

餘項目（如津貼）若不適用，得依實務情況調整。 

三、 實習保險： 

(一) 工作型校外實習：實習機構聘學生為員工(具僱傭關係)，實習機

構應依法辦理勞工保險，並依規定支付保險費。本系為學生投保

「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並支付保險費。 

(二) 一般型校外實習：實習機構與學生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

關係)，本系為學生投保「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並

支付保險費。 

第七條 實習學生責任及注意事項 

一、 實習學生之責任： 

(一) 與實習課程教師及實習機構共同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二) 實習前瞭解實習課程的各種規定、實習合約書內容、實習時間、實

習項目等。 

(三) 實習學生在實習期間，應秉持熱切學習態度，保持服裝儀容整潔，

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單位，如

因故需請假者，須徵詢實習機構主管同意，並依實習機構規定辦

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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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合約書所載之期間完成課程規定的實習時數。 

(五) 實習學生應依實習課程教師要求撰寫實習紀錄與報告，並依規定

時間內繳交。 

(六) 實習學生務必要尊重實習機構之智慧財產權，並嚴守保密之義務，

絕不將實習機構之機密資訊洩漏或以任何方式告知第三人。 

(七) 進行機具實務操作時，實習學生應配合實習機構人員指導操作機

具設備，並確保正確穿戴所需的安全設備。 

二、 實習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若有實習上的任何問題，如實習不適應、溝通

等問題，均可向實習課程/輔導教師反映並尋求協助。 

三、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參加「實習行前說明會」，未參與「實習行前說明

會」之學生校外實習將不列入實習課程，如經實習課程教師同意者不在

此限。 

第八條 實習課程教師職責 

一、 實習課程教師由「委員會」選任之。 

二、 實習課程教師負責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協調、聯繫之事宜。 

三、 依本系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與實

習學生、實習機構共同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 實習課程教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辦理訪視與輔導，得以實地訪視、電

話或訊息方式進行，以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並督導學生，並將輔導內容

填列於「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繳交系辦公室存查。 

五、 實習生之實習課程成績評分。 

六、 實習課程教師負責課程相關事宜，實習輔導教師負責輔導與訪視事宜；

若同一教師同時兼任兩項職責，應依本細則規範分別履行。 

第九條 實習機構職責 

一、 提供實習生擔任職務所需的專業訓練，並確保實習生具備執行職務所

需的基本技能與安全知識。 

二、 協助實習輔導教師瞭解實習生之實習表現及適應狀況。 

三、 指導並協助評量實習生之實習成績。 

第十條 實習課程成績考核 

一、 實習總成績由四項內容組成： 

(一) 平時成績(出勤、態度與實習紀錄繳交情形)：佔10%。 

(二) 實習考核表：佔60%。 

(三) 實習心得報告：佔15%。 

(四) 實習結果口試：佔15%。 

二、 若學生曾更換實習機構，最終成績將依據其在各機構的實習時數佔總

時數的百分比，分別計算後再加總。 

第十一條 實習不適應 

一、 學生實習期間，如有不適應之情事發生，經實習輔導教師、實習生與實

習合作機構代表共同協商後仍未改善，實習學生若欲提前中止實習，應

填寫「銘傳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終止實習申請表」，並經

系上的「委員會」審議通過，方得轉換或終止實習，系級實習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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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依既定審議標準處理，包括書面申請、審議紀錄及結果通知，以保

障學生畢業權益。 

二、 「實務實作訓練」為畢業學分之一部分，為避免學生因故無法完成實

習，特訂定實習教學「替代方法」，學生需自行向實習課程教師申請，

並經本系「委員會」審議，未通過之學生仍須完成校外實習以取得「休

憩實務實習」學分。 

(一) 參與並協助執行本系教師實務型產學合作計畫。 

(二) 參與並協助執行學校各機關補助計畫（如高教深耕計畫等）。 

(三) 其他經本系「委員會」審議認可之替代方案，以確保學生能完成實

務訓練目標。 

第十二條 實習申訴及處理 

學生實習期間，如與實習合作機構發生爭議，實習學生得向實習輔導教師反

映，並由實習輔導教師協助與實習合作機構共同商議改善方案；如未獲改善，

實習學生得向本系「委員會」提出申訴。前述委員會處理申訴時，應邀請實

習合作機構、申訴人及相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會議紀錄存查。學

生如對系級實習輔導委員會處理結果不服，得依校級規定提出申訴，由學校

相關單位審議處理，並將處理結果通知學生。 

第十三條 違反實習規定之處分 

若學生因個人不當理由（如出勤、請假、生活紀律表現等）而無法完成實習，

經「委員會」審議確認後，該課程不予通過；如有具體補救措施且經審議同

意者，得依規定補行完成。此外，若發現學生刻意偽造實習文件或成績，該

學期實習課程亦不予通過，學生須重新完成實習，並將依據「銘傳大學學生

獎懲辦法」進行處分。 

第十四條 其他事項 

一、 轉學生若原校就讀觀光、休憩、餐旅等相關學系，曾修畢實習學分，轉

學生若於原校相關學系已修畢實習課程，應檢附實習證明、合約、保險

紀錄及考核文件，並提交實習心得報告，由本系「委員會」審議，經通

過者得予以抵免時數。 

二、 實習期間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單位裁員或停業）導致實習中斷，得依

已完成之實習時數計算，並由系級委員會協助安排補足不足時數；若發

生人為意外，應向系上報告，於痊癒後，另補足不足時數；事病喪假者，

應報單位主管同意後始准假，事後應補足請假時數。 

三、 本細則之規範，自11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114學年度以前入學學

生得依原實習辦法辦理，或由本系「委員會」訂定過渡措施，保障新舊

規範銜接，確保學生學分及畢業權益。 

四、 本實施細則如有未盡事宜之處或特殊情況者，依學校及本學系相關規

法或規範辦理，無相關規範者，經本系「委員會」審議處理。 

第十五條 核定實施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院務、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